
 
 

 
 

國立中央大學 
會計研究所企業資源規劃會計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104.04.15 所務會議通過 
104.06.24 教務會議核備 

105.8.23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 教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

位論文者，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三條  修課規定 
一、若於入學前未曾修習通過會計相關課程 3 學分應自行補修學分，或提出具有財

務或會計相關證照，方可申請免修。（證照須由所上認定標準）。 
二、畢業學分為 37 學分，必修、選修科目如附表 
三、必修 16 學分(不含預修課程)。 
四、選修 21 學分(會計相關課程至少 9 學分、ERP 相關課程至少 9 學分)。 

若無法修習本所課程，得在所長同意下修習其他系所性質相近之課程並申請抵

修。 
五、入學前取得之學分欲辦理抵免者，依本校及本所學分抵免規定辦理。 

第四條  論文指導 
一、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須於第一學年下學期五月底前選定指導教授，並至所辦公室

登記；變更指導教授時，亦須至所辦公室辦理變更登記。 
二、 指導教授非本所專任老師時，須經所務會議通過。 

第五條  畢業資格 
一、滿足修課規定。 
二、符合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規定。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報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附表：國立中央大學 ERP 會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課程表 
(課程視實際開課情形調整) 

104.04.15 所務會議通過 
104.06.24 教務會議核備 

105.8.23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必修 16 學分（不含預修課程）： 
 

課程 學分數 
財務會計 3 
管理會計 3 
ERP 財務會計模組(Ⅰ) 3 
ERP 管理會計模組(Ⅰ) 3 
論文研究(Ⅰ) 2 
論文研究(Ⅱ) 2 

 
 
二、選修 21 學分（會計相關課程至少 9 學分、ERP 相關課程至少 9 學分）： 
 

  類別 課程 學分數 
 
 
 
 
 
 

會計相關課程 
至少 9 學分 

審計理論與實務 3 
財務管理 3 
事業模式創新 3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 2 
會計個案研討 I 2 
會計個案研討 II 1 
國際金融專題 2 
公司治理 2 
資料分析 1 
數據分析 1 
管理經濟學、金融行銷、行為財務、

金融機構與風險管理、國際財務管理

(自入學起第二學期選修一門) 

 
2 

 
ERP 相關課程 

至少 9 學分 

企業資源規劃(TERP) 3 
ERP 財務會計模組(Ⅱ) 3 
ERP 管理會計模組(Ⅱ) 3 
商業智慧 3 
企業資源規劃導論 3 
ERP 生產管理與製造 2 
ERP 材料採購 2 
ERP 人力資源管理 2 

 


